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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民政局本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2023 年单位自评抽查复核报告

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树立预算单位的绩效观念，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和《中共江西省委 江

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赣发

〔2019〕8 号）、《中共赣州市委 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赣市发〔2019〕12 号）及《中共石城

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的实施意见》(石党发〔2020〕

9 号)文件相关规定，依据《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石城县

财政局关于印发<推进全县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工作方案>的通

知》（石财字〔2020〕90 号）文件精神，受石城县财政局的委托，

江西华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24 年

10 月至 11 月，对 2023 年石城民政局本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项目实施了绩效自评抽查复核工作。

现将该项目绩效自评抽查复核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本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依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 2023 年民生实事工程安排方案的通知》（赣府发〔2023〕4

号）、《赣州市民政局 赣州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我市 2023 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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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困难群众提标提补工作的通知》 (赣市民字〔2023〕17 号） 、

《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 年城乡困难群众提标提

补工作的通知》（石府办字〔2023〕12 号）等文件精神，对符合

条件的困难群众按月发放本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2、 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根据 2023 年度国库集中支付预算执行情况表，2023 年石城县

下达本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1315.86 万元，2023 年实际执行

本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315.86 万元，下达资金执行率100%，

主要用于规范城乡低保政策实施，及时准确将低保资金发放到位，

使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

浪乞讨儿童提供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工作；规范临时救助政策的实施等困难群众救助补助方面。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体目标

规范城乡低保政策实施，合理确定保障标准，使低保对象基

本 生活得到有效保障；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合理确

定保障标准；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实现及时高效，救急解难；

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协助返回等

救助，并妥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浪

乞讨儿童提供应急处置、救助帮扶、监护支持、精神关爱等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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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社会保护服务，包括热线运行、监护评估、精准帮扶、政策

宣传、业务培训、家庭探访、心理疏导等关爱服务。

2、项目阶段性目标

及时准确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为需要帮助的求助困

难群众按救助政策及时提供帮助。

二、抽查复核范围

本次复核范围为石城县民政局2023年度本级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抽查复核主要内容：

1、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设置情况。绩效指标设置的完整性、

科学性、合规性; 绩效指标是否量化;目标值是否设置过高、过低:

指标权重是否合理等。

2、项目完成情况。复核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重点核对佐证材料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是否匹配自评得分是否合

理

3、部门评价报告的撰写情况。报告内容与佐证材料自评表是

否一致:是否包括存在问题和整改措施: 问题是否客观合理: 措

施是否科学实用。

三、抽查复核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 年修订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729 号）；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

〔2018〕34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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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 号）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实施意见》（赣发〔2019〕8 号）

四、绩效自评抽查复核发现的问题

（一）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设置情况

1、指标预期值不合理

2023 年本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指标中，经济成

本指标“资金支出金额”指标值设置为“≤2000 万元”，2023 年

本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全年资金下达数为1315.86万元，

指标预期值设置过高，偏差 34.21%；数量指标“资金补贴家庭数”

指标值设置为“≥1000 户”、“资金补贴人数”指标值设置为“≥

3000 人”，该项目资金仅补贴农村低保家庭数就超过 7000 户，超

过 13000 人，指标预期值设置过低，偏差超过 100%，设置偏差大，

指标值设置无意义。

2、指标设置不够完整、细化

指标设置过少，自评表在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主要使用

方面，如低保资金发放、特困人员供养、困境儿童救助、节日困

难群众的走访慰问等方面，均未设置对应指标，未对项目细化分

解，设置的指标不能够全面完整反映项目的实际完成情况。

（二）项目完成情况

1、指标完成情况未据实填写

自评指标完成情况未据实填写。如指标“资金补贴家庭数”

填报数 1000 户，“资金补贴人数”填报数 3000 人，实际用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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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农村低保家庭数超过 7000 户，超过 13000 人，自评表未能如实

填写项目实现情况。

（三）部门评价报告的撰写情况

1、自评报告与自评表有差异

自评报告与自评表内容不一致，如自评报告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累计发放 30000 人次，与自评表填写的 3000 人不一致，自

评报告项目效益情况分析中“经济性分析”、“效率性分析”与

自评表设置的指标不一致，自评表中设置的为社会效益指标，自

评报告未对自评表中设置的效益指标进行效益分析，自评报告自

评得分与自评表中自评得分不一致。

2、自评报告内容过于简单

自评报告内容过于简单，未能反映项目产出与效益的实现情

况，绩效目标未根据项目情况细化量化进行设置，报告缺少针对

相应指标的具体评价分析。

五、复核结论

本次自评抽查复核结果为“良”。石城县民政局完成了 2023

年“本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工作，但在绩效

目标与绩效指标设置情况、项目完成情况、评价报告的撰写情况

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

六、相关建议

1、指标设置应当“关联密切、具体细化、合理可行”，要认

识到指标设置在整个自评工作中的重要性，能否正确设置二级指

标和三级指标直接影响后期自评工作的开展，指标的设置应综合

考虑指标与项目的关联性、指标评价的可衡量性、指标值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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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以及佐证材料取证难度，设定的指标应能完整反映项目产

出、效益的实现情况，指标设置太少、不够具体细化、设置意义

不明确都会影响后期自评工作的顺利开展。

2、做好日常监控工作，项目资金支出时，及时收集整理好与

设定的指标相关的佐证材料并进行归档，对监控发现的管理漏洞

和绩效目标偏差，能够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偏差予以纠正，

促进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3、自评报告内容应与自评表保持一致，报告应针对自评表中

设置的指标进行具体评价，对于未完成绩效目标或偏离绩效目标

较大的应按照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要求对其分析、说明原因、提

出整改措施，并对整改措施开展具体陈述。

江西华宏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中国·南昌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